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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竊盜案件，不服本院112年度簡字第2956號

中華民國112年10月6日第一審簡易判決（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案

號：112年度偵字第41727號），提起上訴，本院管轄第二審之合

議庭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　　文

上訴駁回。

　　事實及理由

一、按第二審被告合法傳喚，無正當之理由不到庭者，得不待其

陳述，逕行判決，刑事訴訟法第371條定有明文。又對於簡

易判決處刑有不服者之上訴，準用前揭之規定，此觀諸刑事

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3項之規定自明。本案被告胡修維經本

院合法傳喚，於審判期日無正當之理由不到庭，有本院送達

證書、刑事報到明細在卷可憑（見簡上卷第75、81頁），爰

不待其陳述，逕為一造辯論判決。

二、本案經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合議庭審理結果，認原審以被告犯

刑法第320條第1項竊盜罪，事證明確，判處拘役20日，如易

科罰金，以新臺幣（下同）1,000元折算1日，及就未扣案之

犯罪所得為沒收、追徵之宣告，核原審認事用法及量處刑度

尚無違法不當，應予維持，並引用原審刑事簡易判決所記載

之事實及理由（如附件）。

三、被告經合法傳喚，無正當之理由不到庭，據其提出刑事上訴

狀所載上訴意旨略以：伊在外送途中手機及身上帶的行動電

話都沒電，因為必須要完成外送，始為本案犯行，並非故

意、有計畫為之，亦無不勞而獲之意，也有意願與店家和

解，希望能減輕刑責等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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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按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，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，

為竊盜罪，刑法第320條第1項定有明文。查被告於民國112

年3月11日晚間10時8分許，進入位在新北市○○區○○街00

0號之統一超商景仁門市內，未經該超商店長即告訴人陳靜

馨同意，即徒手自超商之商品架上拿取行動電源後未結帳，

而於同日晚間約10時10分許離開超商等情，業據被告於警詢

時坦承不諱（見偵卷第4-5頁），且有證人陳靜馨於警詢時

之證述明確（見偵卷第6-7頁），並有監視錄影畫面附卷可

查（見偵卷第9-10頁），是被告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，而竊

取告訴人所有之物明確。次按量刑輕重，係屬事實審法院得

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，苟已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

而未逾越法定刑度，不得遽指為違法（最高法院72年度台上

字第6696號判決要旨參照）。又刑罰之量定，固屬法院自由

裁量之職權行使，但仍應審酌刑法第57條所列各款事由及一

切情狀，為酌量輕重之標準，並非漫無限制。在同一犯罪事

實與情節，如別無其他加重或減輕之原因，下級審法院量定

之刑，亦無過重或失輕之不當情形，則上級審法院對下級審

法院之職權行使，原則上應予尊重（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

第2446號判決要旨參照）。查原審認本案事證明確，審酌被

告不思循正當途徑獲取財物，反企圖不勞而獲，任意竊取他

人財物，顯然欠缺尊重他人財產權之觀念，兼衡其教育、智

識程度、家境等生活狀況，及犯罪之動機、目的、手段、所

竊取之財物價值非鉅及被告犯後坦承犯行、態度尚可等一切

情狀，量處其拘役20日，並諭知以1,000元折算1日之易科罰

金折算標準。本院審酌上開量刑因子，兼衡被告於警詢時固

陳述願賠償店家損失云云，惟經警多次以電話聯繫，欲要求

被告交付所竊取之行動電源未果（見偵卷第5、8頁），且被

告經本院合法傳喚後均無正當理由未到庭行準備程序、審理

程序，有送達證書及報到單在卷可查（見本院簡上卷第65、

67、75、81頁），難認被告就本案有盡力彌補告訴人損失之

意。綜合上情，本院認原審認事用法俱無違誤，復已衡酌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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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情節，所為量處刑度並無違法或顯屬不當之情事。另被告

既未賠償告訴人所受損害，而仍保有本案犯罪所得，原審依

法宣告沒收及追徵，自亦有據。被告上訴為無理由，應予駁

回。

五、據上論斷，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1項、第3項、第37

1條、第373條、第368條，判決如主文。

本案經檢察官鍾子萱聲請簡易判決處刑，檢察官蔡佳恩到庭執行

職務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16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二十庭 審判長法　官　林米慧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 法　官　陳盈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 法　官　林翊臻

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
本裁定不得抗告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 書記官　黃莉涵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22　　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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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竊盜案件，不服本院112年度簡字第2956號中華民國112年10月6日第一審簡易判決（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案號：112年度偵字第41727號），提起上訴，本院管轄第二審之合議庭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　　文
上訴駁回。
　　事實及理由
一、按第二審被告合法傳喚，無正當之理由不到庭者，得不待其陳述，逕行判決，刑事訴訟法第371條定有明文。又對於簡易判決處刑有不服者之上訴，準用前揭之規定，此觀諸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3項之規定自明。本案被告胡修維經本院合法傳喚，於審判期日無正當之理由不到庭，有本院送達證書、刑事報到明細在卷可憑（見簡上卷第75、81頁），爰不待其陳述，逕為一造辯論判決。
二、本案經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合議庭審理結果，認原審以被告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竊盜罪，事證明確，判處拘役20日，如易科罰金，以新臺幣（下同）1,000元折算1日，及就未扣案之犯罪所得為沒收、追徵之宣告，核原審認事用法及量處刑度尚無違法不當，應予維持，並引用原審刑事簡易判決所記載之事實及理由（如附件）。
三、被告經合法傳喚，無正當之理由不到庭，據其提出刑事上訴狀所載上訴意旨略以：伊在外送途中手機及身上帶的行動電話都沒電，因為必須要完成外送，始為本案犯行，並非故意、有計畫為之，亦無不勞而獲之意，也有意願與店家和解，希望能減輕刑責等語。
四、按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，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，為竊盜罪，刑法第320條第1項定有明文。查被告於民國112年3月11日晚間10時8分許，進入位在新北市○○區○○街000號之統一超商景仁門市內，未經該超商店長即告訴人陳靜馨同意，即徒手自超商之商品架上拿取行動電源後未結帳，而於同日晚間約10時10分許離開超商等情，業據被告於警詢時坦承不諱（見偵卷第4-5頁），且有證人陳靜馨於警詢時之證述明確（見偵卷第6-7頁），並有監視錄影畫面附卷可查（見偵卷第9-10頁），是被告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，而竊取告訴人所有之物明確。次按量刑輕重，係屬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，苟已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而未逾越法定刑度，不得遽指為違法（最高法院72年度台上字第6696號判決要旨參照）。又刑罰之量定，固屬法院自由裁量之職權行使，但仍應審酌刑法第57條所列各款事由及一切情狀，為酌量輕重之標準，並非漫無限制。在同一犯罪事實與情節，如別無其他加重或減輕之原因，下級審法院量定之刑，亦無過重或失輕之不當情形，則上級審法院對下級審法院之職權行使，原則上應予尊重（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2446號判決要旨參照）。查原審認本案事證明確，審酌被告不思循正當途徑獲取財物，反企圖不勞而獲，任意竊取他人財物，顯然欠缺尊重他人財產權之觀念，兼衡其教育、智識程度、家境等生活狀況，及犯罪之動機、目的、手段、所竊取之財物價值非鉅及被告犯後坦承犯行、態度尚可等一切情狀，量處其拘役20日，並諭知以1,000元折算1日之易科罰金折算標準。本院審酌上開量刑因子，兼衡被告於警詢時固陳述願賠償店家損失云云，惟經警多次以電話聯繫，欲要求被告交付所竊取之行動電源未果（見偵卷第5、8頁），且被告經本院合法傳喚後均無正當理由未到庭行準備程序、審理程序，有送達證書及報到單在卷可查（見本院簡上卷第65、67、75、81頁），難認被告就本案有盡力彌補告訴人損失之意。綜合上情，本院認原審認事用法俱無違誤，復已衡酌全案情節，所為量處刑度並無違法或顯屬不當之情事。另被告既未賠償告訴人所受損害，而仍保有本案犯罪所得，原審依法宣告沒收及追徵，自亦有據。被告上訴為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
五、據上論斷，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1項、第3項、第371條、第373條、第368條，判決如主文。
本案經檢察官鍾子萱聲請簡易判決處刑，檢察官蔡佳恩到庭執行職務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16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二十庭 審判長法　官　林米慧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 法　官　陳盈如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 法　官　林翊臻
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本裁定不得抗告。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 書記官　黃莉涵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22　　日

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
112年度簡上字第519號
上  訴  人  
即  被  告  胡修維


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竊盜案件，不服本院112年度簡字第2956號
中華民國112年10月6日第一審簡易判決（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案號
：112年度偵字第41727號），提起上訴，本院管轄第二審之合議
庭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　　文
上訴駁回。
　　事實及理由
一、按第二審被告合法傳喚，無正當之理由不到庭者，得不待其
    陳述，逕行判決，刑事訴訟法第371條定有明文。又對於簡
    易判決處刑有不服者之上訴，準用前揭之規定，此觀諸刑事
    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3項之規定自明。本案被告胡修維經本
    院合法傳喚，於審判期日無正當之理由不到庭，有本院送達
    證書、刑事報到明細在卷可憑（見簡上卷第75、81頁），爰
    不待其陳述，逕為一造辯論判決。
二、本案經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合議庭審理結果，認原審以被告犯
    刑法第320條第1項竊盜罪，事證明確，判處拘役20日，如易
    科罰金，以新臺幣（下同）1,000元折算1日，及就未扣案之
    犯罪所得為沒收、追徵之宣告，核原審認事用法及量處刑度
    尚無違法不當，應予維持，並引用原審刑事簡易判決所記載
    之事實及理由（如附件）。
三、被告經合法傳喚，無正當之理由不到庭，據其提出刑事上訴
    狀所載上訴意旨略以：伊在外送途中手機及身上帶的行動電
    話都沒電，因為必須要完成外送，始為本案犯行，並非故意
    、有計畫為之，亦無不勞而獲之意，也有意願與店家和解，
    希望能減輕刑責等語。
四、按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，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，
    為竊盜罪，刑法第320條第1項定有明文。查被告於民國112
    年3月11日晚間10時8分許，進入位在新北市○○區○○街000號
    之統一超商景仁門市內，未經該超商店長即告訴人陳靜馨同
    意，即徒手自超商之商品架上拿取行動電源後未結帳，而於
    同日晚間約10時10分許離開超商等情，業據被告於警詢時坦
    承不諱（見偵卷第4-5頁），且有證人陳靜馨於警詢時之證
    述明確（見偵卷第6-7頁），並有監視錄影畫面附卷可查（
    見偵卷第9-10頁），是被告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，而竊取告
    訴人所有之物明確。次按量刑輕重，係屬事實審法院得依職
    權自由裁量之事項，苟已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而未
    逾越法定刑度，不得遽指為違法（最高法院72年度台上字第
    6696號判決要旨參照）。又刑罰之量定，固屬法院自由裁量
    之職權行使，但仍應審酌刑法第57條所列各款事由及一切情
    狀，為酌量輕重之標準，並非漫無限制。在同一犯罪事實與
    情節，如別無其他加重或減輕之原因，下級審法院量定之刑
    ，亦無過重或失輕之不當情形，則上級審法院對下級審法院
    之職權行使，原則上應予尊重（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24
    46號判決要旨參照）。查原審認本案事證明確，審酌被告不
    思循正當途徑獲取財物，反企圖不勞而獲，任意竊取他人財
    物，顯然欠缺尊重他人財產權之觀念，兼衡其教育、智識程
    度、家境等生活狀況，及犯罪之動機、目的、手段、所竊取
    之財物價值非鉅及被告犯後坦承犯行、態度尚可等一切情狀
    ，量處其拘役20日，並諭知以1,000元折算1日之易科罰金折
    算標準。本院審酌上開量刑因子，兼衡被告於警詢時固陳述
    願賠償店家損失云云，惟經警多次以電話聯繫，欲要求被告
    交付所竊取之行動電源未果（見偵卷第5、8頁），且被告經
    本院合法傳喚後均無正當理由未到庭行準備程序、審理程序
    ，有送達證書及報到單在卷可查（見本院簡上卷第65、67、
    75、81頁），難認被告就本案有盡力彌補告訴人損失之意。
    綜合上情，本院認原審認事用法俱無違誤，復已衡酌全案情
    節，所為量處刑度並無違法或顯屬不當之情事。另被告既未
    賠償告訴人所受損害，而仍保有本案犯罪所得，原審依法宣
    告沒收及追徵，自亦有據。被告上訴為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
五、據上論斷，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1項、第3項、第37
    1條、第373條、第368條，判決如主文。
本案經檢察官鍾子萱聲請簡易判決處刑，檢察官蔡佳恩到庭執行
職務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16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二十庭 審判長法　官　林米慧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法　官　陳盈如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法　官　林翊臻
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本裁定不得抗告。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書記官　黃莉涵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22　　日



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
112年度簡上字第519號
上  訴  人  
即  被  告  胡修維


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竊盜案件，不服本院112年度簡字第2956號中華民國112年10月6日第一審簡易判決（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案號：112年度偵字第41727號），提起上訴，本院管轄第二審之合議庭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　　文
上訴駁回。
　　事實及理由
一、按第二審被告合法傳喚，無正當之理由不到庭者，得不待其陳述，逕行判決，刑事訴訟法第371條定有明文。又對於簡易判決處刑有不服者之上訴，準用前揭之規定，此觀諸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3項之規定自明。本案被告胡修維經本院合法傳喚，於審判期日無正當之理由不到庭，有本院送達證書、刑事報到明細在卷可憑（見簡上卷第75、81頁），爰不待其陳述，逕為一造辯論判決。
二、本案經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合議庭審理結果，認原審以被告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竊盜罪，事證明確，判處拘役20日，如易科罰金，以新臺幣（下同）1,000元折算1日，及就未扣案之犯罪所得為沒收、追徵之宣告，核原審認事用法及量處刑度尚無違法不當，應予維持，並引用原審刑事簡易判決所記載之事實及理由（如附件）。
三、被告經合法傳喚，無正當之理由不到庭，據其提出刑事上訴狀所載上訴意旨略以：伊在外送途中手機及身上帶的行動電話都沒電，因為必須要完成外送，始為本案犯行，並非故意、有計畫為之，亦無不勞而獲之意，也有意願與店家和解，希望能減輕刑責等語。
四、按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，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，為竊盜罪，刑法第320條第1項定有明文。查被告於民國112年3月11日晚間10時8分許，進入位在新北市○○區○○街000號之統一超商景仁門市內，未經該超商店長即告訴人陳靜馨同意，即徒手自超商之商品架上拿取行動電源後未結帳，而於同日晚間約10時10分許離開超商等情，業據被告於警詢時坦承不諱（見偵卷第4-5頁），且有證人陳靜馨於警詢時之證述明確（見偵卷第6-7頁），並有監視錄影畫面附卷可查（見偵卷第9-10頁），是被告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，而竊取告訴人所有之物明確。次按量刑輕重，係屬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，苟已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而未逾越法定刑度，不得遽指為違法（最高法院72年度台上字第6696號判決要旨參照）。又刑罰之量定，固屬法院自由裁量之職權行使，但仍應審酌刑法第57條所列各款事由及一切情狀，為酌量輕重之標準，並非漫無限制。在同一犯罪事實與情節，如別無其他加重或減輕之原因，下級審法院量定之刑，亦無過重或失輕之不當情形，則上級審法院對下級審法院之職權行使，原則上應予尊重（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2446號判決要旨參照）。查原審認本案事證明確，審酌被告不思循正當途徑獲取財物，反企圖不勞而獲，任意竊取他人財物，顯然欠缺尊重他人財產權之觀念，兼衡其教育、智識程度、家境等生活狀況，及犯罪之動機、目的、手段、所竊取之財物價值非鉅及被告犯後坦承犯行、態度尚可等一切情狀，量處其拘役20日，並諭知以1,000元折算1日之易科罰金折算標準。本院審酌上開量刑因子，兼衡被告於警詢時固陳述願賠償店家損失云云，惟經警多次以電話聯繫，欲要求被告交付所竊取之行動電源未果（見偵卷第5、8頁），且被告經本院合法傳喚後均無正當理由未到庭行準備程序、審理程序，有送達證書及報到單在卷可查（見本院簡上卷第65、67、75、81頁），難認被告就本案有盡力彌補告訴人損失之意。綜合上情，本院認原審認事用法俱無違誤，復已衡酌全案情節，所為量處刑度並無違法或顯屬不當之情事。另被告既未賠償告訴人所受損害，而仍保有本案犯罪所得，原審依法宣告沒收及追徵，自亦有據。被告上訴為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
五、據上論斷，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1項、第3項、第371條、第373條、第368條，判決如主文。
本案經檢察官鍾子萱聲請簡易判決處刑，檢察官蔡佳恩到庭執行職務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16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二十庭 審判長法　官　林米慧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法　官　陳盈如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法　官　林翊臻
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本裁定不得抗告。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書記官　黃莉涵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22　　日


